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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 义

中国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

财政部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

省政府 指 广东省人民政府

发行人、市政府 指 深圳市人民政府

市人大 指 深圳市人民代表大会

财政局 指 深圳市财政局，曾用名“深圳市财政委员会”

市监局 指 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本次债券 指 2025 年深圳市政府专项债券（五十九期）

本次发行 指 2025 年深圳市政府专项债券（五十九期）的发行

项目主体 指

深圳市儿童医院、香港大学深圳医院、北京大学深圳

医院、深圳市人民医院、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医院、

深圳市新华医院、深圳市中医院、中山大学附属第七

医院（深圳）

本项目 指
深圳市2025年市管医疗卫生机构设备购置及信息化项

目

《实施方案》 指

本项目的实施方案，即《2025 年深圳市政府专项债券

（五十九期）深圳市 2025 年市管医疗卫生机构设备购

置及信息化项目实施方案》

《信息披露文件》 指
2025 年深圳市政府专项债券（五十九期）项目信息披

露表

海瀚、本所 指 广东海瀚律师事务所

海瀚律师、本所律师 指 广东海瀚律师事务所经办律师

本法律意见书 指

海瀚为本次发行出具的《2025 年深圳市政府专项债券

（五十九期）深圳市 2025 年市管医疗卫生机构设备购

置及信息化项目法律意见书》

新世纪 指 上海新世纪资信评估投资服务有限公司

《评级报告》 指 新世纪为本次债券出具的《2025 年深圳市政府专项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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券（五十九期）信用评级报告》

东海会计师事务所 指 深圳东海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财务评估报告》 指

东海会计师事务所为本次债券出具的《2025 年深圳市

政府专项债券（五十九期）深圳市 2025 年市管医疗卫

生机构设备购置及信息化项目预期收益和融资平衡财

务评估报告》

元 指 人民币元

《预算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

国函〔1988〕121 号文 指 《国务院关于深圳市在国家计划中实行单列的批复》

国办函〔2016〕88 号文 指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地方政府性债务风险应急处

置预案的通知》

国发〔2014〕43 号文 指 《国务院关于加强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的意见》

财预〔2015〕225 号文 指 《关于对地方政府债务实行限额管理的实施意见》

财预〔2016〕155 号文 指
《关于印发<地方政府专项债务预算管理办法>的通

知》

财预〔2017〕89 号文 指
《关于试点发展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的地方政府

专项债券品种的通知》

财库〔2018〕72 号文 指
《财政部关于做好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工作的意

见》

财库〔2019〕23 号文 指 《财政部关于做好地方政府债券发行工作的意见》

财库〔2020〕36 号文 指 《关于进一步做好地方政府债券发行工作的意见》

财库〔2020〕43 号文 指
《财政部关于印发<地方政府债券发行管理办法的通

知>》

国办发〔2024〕52 号 指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优化完善地方政府专项债券管

理机制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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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海瀚律师事务所

关于

2025 年深圳市政府专项债券（五十九期）

深圳市 2025 年市管医疗卫生机构设备购置及信息化项目

法律意见书

致：深圳市财政局

根据市财政局与广东海瀚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海瀚”或“本所”）签订的《法

律顾问服务采购合同》，海瀚接受市财政局的委托，指派律师作为 2025 年深圳市政府

专项债券（五十九期）深圳市 2025 年市管医疗卫生机构设备购置及信息化项目发行事

项的专项法律顾问，并依据国函〔1988〕121 号文，国办函〔2016〕88 号文，国发〔2014〕

43 号文，财预〔2015〕225 号文，财预〔2016〕155 号文，财预〔2017〕89 号文，财库

〔2018〕72 号文，财库〔2019〕23 号文，财库〔2020〕36 号文，财库〔2020〕43 号文

等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地方政府规章以及政策文件，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

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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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1．本所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并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执业资格的律师事务

所，有资格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以及根据对本法律

意见书出具日前已发生或存在事实的调查、了解，提供本法律意见书项下之法律意见。

2．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本所已严格履行法定职责，遵循了勤勉尽责和诚实信用

原则，对发行人本次发行的合法、合规、真实、有效性进行了充分的核查验证，审查了

发行人提供的与本次发行相关的文件和资料，保证本法律意见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及重大遗漏。

3．本所出具本法律意见书，依赖于发行人、项目主体、项目中介机构已向本所律

师提供的一切应予提供的文件资料。本所假设该文件资料满足以下条件：复印件与原件

一致；文件中的盖章及签字全部真实；文件以及有关的陈述均真实、准确、完整、无遗

漏，且不包含任何误导性的信息；一切足以影响本次发行的事实和文件均已向本所披露，

且无任何隐瞒、疏漏之处。对于出具法律意见至关重要而又无独立证据支持的事实，本

所律师依赖有关政府部门、发行人或其他有关机构出具的证明文件作判断。

4．本所仅就与本次发行所涉及到的有关中国法律问题发表法律意见，并不对有关

会计、审计、信用评级等专业事项发表意见。本所在本法律意见书中对其他中介机构出

具的报告及相关文件的数据、意见和结论的引述，并不表明本所对该等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作出任何明示或默示的保证。

5．本法律意见书仅供发行人本次发行之目的而使用，不得被用于其他任何目的。

本所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作为发行人本次发行所必备的法律文件，随同其他材料一起上

报且作为公开披露文件，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基于上述，本所律师出具法律意见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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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 文

一、本次发行

（一）发行人及项目主体的主体资格

根据国函〔1988〕121 号文，深圳市为计划单列市，享有相当于省一级的经济管理

权限。根据财预〔2016〕155 号文第四条之“经省政府批准，计划单列市政府可以自办

发行专项债券”的规定及市财政局提供的省政府有关批示文件，发行人已取得省政府关

于深圳市自办发行地方政府债券的批准，具备自办发行专项债券的主体资格。

根据《信息披露文件》及《实施方案》，本次发行对应的募投项目为深圳市 2025

年市管医疗卫生机构设备购置及信息化项目。项目主体的主体资格详见本法律意见书

“二、本次发行的项目主体”之“（二）项目主体实施本项目的主体资格”部分的论述。

（二）本次发行的批准

1．国务院批准

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优化完善地方政府专项债券管理机制的意见》国办发

〔2024〕52 号，深圳市属于地方政府专项债券项目“自审自发”试点地区名单内，发行

人发行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已经取得国务院的批准。

2.省政府的批准

根据市财政局提供的省政府有关批示文件，省政府同意深圳市从 2017 年起自办发

行地方政府债券，发行人发行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已经取得省政府的批准。

3．市政府的批准

根据深圳市财政局提供的有关批复文件，关于 2025 年新增地方政府债务限额的分

配方案已经市政府同意，履行必要审批程序。

（三）本次债券发行的基本情况

根据《信息披露文件》及《实施方案》，本次债券基本情况如下：

债券名称 2025 年深圳市政府专项债券（五十九期）

发行人 深圳市人民政府

债券期限 15 年

发行规模 人民币 5.346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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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券评级 AAA

（四）本次发行的额度

根据《信息披露文件》及《实施方案》，本次发行的发行金额为人民币 5.346 亿元。

根据深圳市财政局提供的有关批复文件，本次新增发行金额在通知确定的限额以

内。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1）发行人具备发行地方政府专项债券的主体资格；

（2）本次发行已获得必要的批准；（3）本次发行的额度在国务院、市政府批准的专项

债务限额以内。

二、本次发行的项目主体

（一）项目主体的基本情况

深圳市儿童医院是深圳市第二儿童医院配套医疗设备（第一批）及信息化建设项目

的实施主体，其主体信息如下：

名称 深圳市儿童医院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12440300455755717M

住所 深圳市福田区莲花街道益田路 7019 号

法定代表人 麻晓鹏

开办资金（万元） 59490

举办单位 深圳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有效期 自 2021 年 11 月 1 日至 2026 年 10 月 31 日

宗旨和业务范围

为人民身体健康提供医疗与护理保健服务医疗与护理:〈妇女保

健科:青春期保健科专业/儿科:新生儿专业；小儿消化专业；小

儿呼吸专业；小儿心脏病专业；小儿肾病专业；小儿血液病专

业；小儿神经病学专业；小儿内分泌专业；小儿遗传病专业；

小儿免疫专业/小儿外科:小儿普通外科专业；小儿骨科专业；

小儿泌尿外科专业；小儿胸心外科专业；小儿神经外科专业；

小儿烧伤科专业；小儿整形外科专业/儿童保健科:儿童生长发

育专业；儿童营养专业；儿童心理卫生专业；儿童五官保健专

业/眼科/耳鼻咽喉科/口腔科/皮肤科/精神科：精神病专业（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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诊）；精神卫生专业（门诊）；精神康复专业（门诊）；临床

心理专业（门诊）/传染科（小儿传染病专业）/肿瘤科/急诊医

学科/康复医学科（儿童康复专业）/麻醉科/疼痛科/重症医学

科/医学检验科/病理科/医学影像科:X 线诊断专业；CT 诊断专

业；磁共振成像诊断专业；超声诊断专业；心电诊断专业；脑

电及脑血流图诊断专业；神经肌肉电图专业；介入放射学专业/

中医科/药剂科/预防保健科/静脉用药调配中心〉诊断与护理医

学教学医学研究。

香港大学深圳医院是香港大学深圳医院高水平医院建设医疗设备购置项目的实施

主体，其主体信息如下：

名称 香港大学深圳医院（深圳市滨海医院）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124403005907084468

住所 深圳市福田区沙头街道海园一路 1号

法定代表人 张文智

开办资金（万元） 239837

举办单位 深圳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有效期 自 2021 年 10 月 12 日至 2026 年 10 月 11 日

宗旨和业务范围

为人民身体健康提供医疗与护理保健服务<全科医疗科/内科/

外科/妇科/产科/儿科/骨科/血液科/肿瘤科/眼科/耳鼻喉科/

口腔科/皮肤科/医疗美容科/急诊医学科/康复医学科/中医科/

麻醉科/医学检验科/病理科/医学影像科/远程医疗/生殖医学

及产前诊断/器官移植>诊疗与护理;卫生公益服务/医学科研/

教学/培训/医疗服务、教学科研相关领域对外合作

北京大学深圳医院是北京大学深圳医院门急诊楼设备购置项目的实施主体，其主体

信息如下：

名称 北京大学深圳医院（北京大学深圳临床医学院）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124403004557557416

住所 深圳市福田区莲花路 1120 号

法定代表人 梁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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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办资金（万元） 79397 万

有效期 自 2021 年 1 月 12 日至 2026 年 1 月 12 日

宗旨和业务范围

为人民身体健康提供医疗与护理保健服务。〈预防保健科/内科

/外科/妇产科/儿科/眼科/耳鼻喉科/皮肤科/精神科/传染科/

肿瘤科/急症医学科/康复医学科/麻醉科/医学检验科/病理科/

医学影像科/中医科〉医疗与护理·医科大学生、中专生临床教

学与实习·医学研究·卫生医疗人员培训。卫生技术人员继续

教育；保健与健康教育。

深圳市人民医院是深圳市人民医院龙华分院改扩建（一期）配套医疗设备购置和信

息化项目、深圳市人民医院建设高水平医院设备购置项目的实施主体，其主体信息如下：

名称 深圳市人民医院（深圳市呼吸疾病研究所）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124403004557554428

住所 深圳市罗湖区翠竹街道东门北路 1017 号大院

法定代表人 耿庆山

开办资金（万元） 53046

有效期 自 2021 年 10 月 12 日至 2026 年 10 月 11 日

宗旨和业务范围
救护生命、关爱健康、真心呵护、诚信服务。依有效的《医疗

机构执业许可证》所核准的业务范围开展活动。

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医院是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医院配套医疗设备及信息化（一

期）项目的实施主体，其主体信息如下：

名称 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医院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12440300MB2E436808

住所 深圳市龙岗区坂田街道吉华路南侧

法定代表人 李学金

开办资金（万元） 529858

举办单位 深圳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有效期 自 2024 年 1 月 26 日至 2029 年 1 月 25 日

宗旨和业务范围 为人民身体健康提供医疗与护理保健服务。推进各项筹备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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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新华医院是深圳市新华医院配套医疗设备及信息化建设（一期）项目的实施

主体，其主体信息如下：

名称 深圳市新华医院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12440300MB2E23508K

住所 深圳市龙华区民治街道新区大道 388 号

法定代表人 梁真

开办资金（万元） 430528

有效期 自 2023 年 05 月 06 日至 2028 年 05 月 05 日

宗旨和业务范围 为人民身体健康提供医疗与护理保健服务。推进各项筹备工作。

深圳市中医院是深圳市中医院光明院区配套医疗设备（第一批）及信息化建设项目、

深圳市中医院福田院区医疗设备和信息化设备购置项目的实施主体，其主体信息如下：

名称 深圳市中医院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12440300455755530N

住所 深圳市福田区福田街道福华路 1号

法定代表人 朱美玲

开办资金（万元） 75128

举办单位 深圳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有效期 自 2021 年 9 月 7 日至 2026 年 9 月 6 日

宗旨和业务范围

为人民身体健康提供医疗和护理保健服务。〈中医/中西医结合

内科/外科/妇产科/眼科/耳鼻喉科/口腔科/皮肤科/医学美容

科/肿瘤科/急诊科/肛肠科/针灸科/骨伤科/推拿按摩科/传染

科/康复理疗科/医学检验科/病理科/医学影像科/预防保健科〉

诊疗与护理、医学教学、医学研究。卫生医疗人员培训。卫生

技术人员继续教育。保健与健康教育。（参照医疗机构执业许

可证诊疗科目）

中山大学附属第七医院（深圳）是中山大学附属第七医院（深圳）二期医疗设备购

置（第一批）及信息化建设项目的实施主体，其主体信息如下：



广东海瀚律师事务所 法律意见书

10

名称 中山大学附属第七医院（深圳）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12440300MB2C08947T

住所 深圳市光明区新湖街道圳园路 628 号

法定代表人 何裕隆

开办资金（万元） 89527.03

举办单位 深圳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有效期 2021 年 7 月 30 日至 2026 年 7 月 29 日

宗旨和业务范围
该院为综合性医院，承担医疗、教学、科研、预防保健等工作。

依有效的《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所核准的业务范围开展活动。

（二）项目主体实施本项目的主体资格

根据项目主体提供的主体资料并经本所律师在天眼查 APP 的核查，项目主体具备实

施本项目的经营范围。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1）项目主体是依法成立并合法存续的事业单位法人，

具有相应的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2）项目主体具备实施本项目的主体资格。

三、本次发行对应的募投项目

（一）项目概况

深圳市2025年市管医疗卫生机构设备购置及信息化项目静态总投资463,159.25万

元，其中：计划申请专项债券总额 160,919.40 万元，项目已发行专项债券 107,459.40

万元，本次计划申请专项债券 53,460.00 万元，债券期限 15 年，在债券存续期内每半

年支付一次债券利息，到期一次性偿还本金。

（二）项目取得的主要批准文件

根据项目主体提供的资料，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本项目已取得的主要批准

文件如下：

序号 项目名称 文件名称

1
深圳市第二儿童医院配套医疗

设备（第一批）及信息化项目

《深圳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深圳市第二儿

童医院配套医疗设备（第一批）及信息化建设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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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总概算的批复》（深发改〔2023〕1200 号）

2
香港大学深圳医院高水平医院

建设医疗设备购置项目

《深圳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调整香港大学

深圳医院高水平医院建设医疗设备购置项目建

设内容的复函》（深发改函〔2024〕335 号）

3
北京大学深圳医院门急诊楼设

备购置项目

《深圳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北京大学深圳

医院门急诊楼设备购置项目总概算的批复》（深

发改〔2024〕762 号）

4

深圳市人民医院龙华分院改扩

建（一期）配套医疗设备购置和

信息化项目

《深圳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深圳市人民医

院龙华分院改扩建（一期）配套医疗设备购置和

信息化项目总概算的批复》（深发改〔2024〕59

号）

5
深圳市人民医院建设高水平医

院设备购置项目

《深圳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深圳市人民医

院建设高水平医院设备购置项目资金申请报告

的批复》（深发改〔2019〕738 号）

6
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医院配套

医疗设备及信息化（一期）项目

《深圳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香港中文大学

（深圳）医院配套医疗设备及信息化（一期）可

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深发改〔2024〕944 号）

7
深圳市新华医院配套医疗设备

及信息化建设（一期）项目

《深圳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深圳市新华医

院配套医疗设备及信息化建设（一期）项目总概

算的批复》（深发改〔2024〕1010 号）

8

深圳市中医院光明院区配套医

疗设备(第一批）及信息化建设

项目

《深圳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深圳市中医院

光明院区配套医疗设备(第一批）及信息化建设

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深发改〔2023〕

653 号）

9
深圳市中医院福田院区医疗设

备和信息化设备购置

《深圳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深圳市中医院

福田院区医疗设备和信息化设备购置总概算的

批复》（深发改〔2020〕596 号）

10

中山大学附属第七医院（深圳）

二期医疗设备购置（第一批）及

信息化建设项目

《深圳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中山大学附属

第七医院（深圳）二期医疗设备购置（第一批）

及信息化建设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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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改〔2025〕28 号）

（三）项目预期偿债资金来源

根据《实施方案》及东海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财务评估报告》，本专项债项目的

还款收入来源于各家医院的医疗收入。

（四）项目融资与收益平衡

根据《实施方案》：“经测算，本项目收益对专项债券本息的覆盖倍数为 3.64，

项目相关预期收益能够合理保障偿还专项债券本金和利息，可以实现项目收益和

融资的自求平衡”。

《财务评估报告》认为：“根据资金平衡测算分析，在满足假设条件的前提下，本

项目收益对专项债券本息的覆盖倍数为 3.64”，“基于财政部门对发行项目收益与融资

平衡专项债券的要求，本项目可以通过发行专项债券以及财政资金投入的方式进行融资

以完成资金筹措，并以医疗收入所对应的充足、稳定现金流作为后续还本付息的资金来

源。因此，基于我们对相关项目预期收益和融资平衡的分析，我们未注意到相关项目在

专项债券存续期内出现无法满足专项债券还本付息要求的情况”。

综上所述，根据《实施方案》及《财务评估报告》，本项目符合财预〔2017〕89

号文“分类发行专项债券建设的项目，应当能够产生持续稳定的反映为政府性基金收入

或专项收入的现金流收入，且现金流收入应当能够完全覆盖专项债券还本付息的规模”

的规定。

四、本次发行的有关文件及中介机构

（一）《信息披露文件》

经本所律师核查，《信息披露文件》包含债券基本信息、项目总体信息和项目详细

信息等主要内容，披露了本期债券的主要发行要素。

（二）《评级报告》

新世纪为本次债券出具了《评级报告》。根据《评级报告》，本次发行的债券级别

为 AAA，债券级别 AAA 表示偿还债务的能力极强，基本不受不利经济环境的影响，违约

风险极低。

新世纪现持有上海市杨浦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核发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91310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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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206721U”的《营业执照》。经本所律师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http:/

/www.gsxt.gov.cn/index.html）以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网站（http://www.csrc.

gov.cn/pub/newsite/）核查，新世纪为中国境内依法设立且有效存续的信用评级机构，

并依法在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完成了备案，具备为本次发行进行信用评级的业务资

格。

（三）《法律意见书》

海瀚是经广东省司法厅批准设立并合法存续的律师事务所，现持有证号为“314400

003499171377”的《律师事务所执业许可证》，相关经办律师均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

律师执业证》。海瀚及经办律师具备为本次发行提供法律服务的执业资格。

（四）《财务评估报告》

东海会计师事务所就本次发行出具了《财务评估报告》。东海会计师事务所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为“91440300192282398D”，并持有深圳市财政局核发的执业证书编号为“4

4030072”的《会计师事务所执业证书》。经本所律师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

（http://www.gsxt.gov.cn/index.html）核查，东海会计师事务所为依法设立且有效

存续的会计师事务所。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上述中介机构均具备为本次债券发行提供相关服务的业

务资质。

五、项目风险提示

根据《实施方案》，本项目存在如下风险因素：医疗水平、服务水平无法满足需求，

导致收益下降。本次专项债的主要还款来源为医院的医疗收入，主要是门诊收入、住院

收入等构成，医院的医疗水平、服务水平能否达到居民需求，是常住居民选择该院的重

要因素。

六、总体结论性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

1.发行人具备发行地方政府专项债券的条件；

2.本次发行的额度在国务院批准的专项债务限额以内；

3.本次发行已获得必要的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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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项目主体具备实施本项目的主体资格；

5.《信息披露文件》已披露了本期债券的主要发行要素；

6.为本次发行提供信用评级服务、法律顾问服务、评估咨询服务的专业机构具备相

关从业资质；

7.本次发行的风险因素为医疗水平、服务水平无法满足需求，导致收益下降。

本法律意见书一式肆份，自本所盖章及经办律师签字后生效。

（以下无正文，为签字盖章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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